
社团名称 光影社 

成立时间 2012年 社团人数 46 
每学期 

活动次数 
42次 

指导教师 顾俊飏 职务职称 教师 手 机 13862618630 

负责人 陈燕 所在班级、专业 17美术（3+3） 

社团活动的时

间、地点及主要

形式 

活动地点：学校学生创业基地（小小驿站） 

活动时间：每周三下午 周五下午 

活动形式：自由摄影摄像，老师指导，观看教学书籍和视频，参与学校活动

拍摄和节目，新闻制作 

 

 

 

 

社团活动的 

主要成果 

2018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校园新闻类二等奖-“孔子学堂书香致远经典美文诵读

比赛” 

2018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综合类二等奖-“低碳生活之一度电的作用” 

2017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校园专题类二等奖-“校园运动会” 

2017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校园专题类三等奖-“3+3 中高职情况汇报” 

2018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摄影类二等奖-“微笑面对大赛” 

2018苏州市文明风采大赛摄影类一等奖-“芙蓉不及美人妆” 

2017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视频类优秀奖-“低碳生活” 

2016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视频类优秀奖-“美丽校园” 

 

 

 

 

社团的精品 

活动（含名称、

内容、形式和主

要特色） 

活动名称：校园摄影大赛 

活动内容和形式：每学期社团举办多次校园摄影大赛（不同主题），同时社团成

员和本校学生可以向社团公众号提交自己的作品经过评选和投票，选出优秀的摄

影作品，届时将这些优秀的照片通过展览板的形式放在校园广场进行展览。 

主要特色：能够对学校的特色活动进行全面的宣传，在校学生人人可以参与其中，

通过“评、品”的形式感受学校活动的内涵，感受摄影的魅力，通过“拍”的形

式提高自己审美情趣，多期摄影比赛的举办和展览， 能够展示我校师生风采，

在快乐中感悟学习，在学习中快乐成长，营造和谐校园文化风味。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光影社（摄影）社团管理条例 

(一)社团管理办法 

第一条：凡自愿加入且符合条件的经登记后可以成为本社团成员 

第二条：社团实行个人服从组织 

第三条：社员有权对社团工作和建设通过正确途径提出建议意见 

第四条：社员有退出社团的权力，应向社团相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以纪录留档 

 

(二)社团制度 

第一条：本管理条例经研究决定并于 2017 年 9 月 1 日执行 

第二条：本管理条例适用所有社员，不分职务，职位 

第三条：社团实行个人服从组织 

第四条：社团社长，副社长，负责人，干事，任职周期为一年 

 

(三)社团管理条例 

一、出勤制度 

1.无故不准缺勤及迟到。需要请假时，须在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前请假（经团委及班主任请假

同意，并告知社团负责人后方可不来）。每学期无故缺勤超过 2 次者开除社团，迟到超过 2

次者按缺勤 1 次处理 

二、开会制度   

1.开会时严禁交头接耳、大声喧哗或做与开会无关的事，多次提醒劝说仍不改正者开除社团。 

2.开会时必须尊重指导老师及发言人，不准打断其话语，不准扰乱会议流程，多次提醒劝说

仍不改正者开除社团。 

三、工作制度   

1.全体社员对社团安排的工作要鼎力配合，社团主办的活动应积极参加。 

2．各干部应及时按质按量完成本职任务，不能完成者应尽快向社长说明，无故不进行工作

者，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撤职处分。 

四、奖惩制度   

1.根据社员表现（包括平时表现、训练程度及出勤情况），评定每学期的“优秀社团干部”

以及“优秀社员”。 

2.对学校制度不严格遵守的、对社团名誉有严重破坏的、对社团纪律进行严重扰乱的，给予

退社处理（开除社团并上报学校，再次申请入社将不予受理）。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光影社（摄影）社团章程 

第一章 社团性质 

第一条 社团性质：本组织全名是“花桥商务中等专业学校光影社”，以校内喜爱摄影的学生

为基础而创建的社团组织。接受院团委直接领导和统一管理。 

第二条 社团目的：为爱好摄影的广大同学搭建一个交流平台。 

第三条 社团宗旨：丰富校园的文体娱乐活动形式，积极开展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

围，充分发挥学生第二堂课作用，为校园文明建设服务。 

第四条 社团口号：“用激情书写轮子上的青春” 。 

 

 

第二章 成员 

第五条 成员资格：本校在籍学生，对摄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均可申请就加入，审核成员基

本准则；有足够的热情和自信，善良，文明，有责任感，努力上进，遵守花桥国际商务城中

等专业学校学生守则和本社团章程。 

第六条 会员的权利与义务权利 

（一）获取参加本社团的培训班和举办的活动资格。 

（二）社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向理事会提出意见或建议。 

义务 

（一）遵守本社团章程，接受本社团领导。 

（二）积极参加本社团的活动，听从社团安排。 

（三）对外积极树立本社团的良好形象，为社团的发展出谋划策。 

（四）按时缴纳会费注册。会员中途退出，需向理事会上交说明，已缴纳的会费按规定不予

退回。 

 

第三章 组织结构 

第七条 本社团设社长一名，副社长两名。理事（队长）若干，任期一年，理事会由理事（队

长）组成。社团成员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组，队长各一名。 

第八条 社长，理事产生办法： 

社长在校学生会社团部监督、考核下，经社团全体大会选举产生。确定后，报院团委备案。 

(二）理事由社长提名，经社长全体成员选举产生。 

(三）理事会成员任职期间，因各种原因造成职务空缺需要增补成员的，按以下程序进行。

社长空缺，有理事会提名推荐人选，并向全体成员通报；理事空缺，由社长提名，经理事会

讨论通过，并向全体会员通报。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理事会成员，采取直接罢免方式； 

（一）组织的活动违背社团章程。 

（二）在社团内部拉帮结派，造成社团内部不团结的。 

（三）将社团经费作不当使用。 

（四）作风不正派，严重影响学院社团名誉的。 

（五）累计三次无故不参加社团和理事会举办的活动或会议的 

（六）以社团名义谋一己之利的 



第四章 管理制度 

第十条 每学期全体成员大会 

学期初召开全体大会：新成员作自我介绍，技术展示交流。社长发言，布置本学期社团日常

训练及活动内容的一些工作要求；发放会员证。 

学期末全体会员大会：理事会作学期工作总结报告，听取各会员提出的要求或意见，罢免和

选举产生理事会，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各会员展示展示本学期学习到的技术动作。 

第十一条 连续三次无故缺席训练及活动者视为自动退出。 

第十二条 社团成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活动，听从安排，私自在规定之外的时间及地

点活动的，产生的后果自负。 

 

 

 

 

 

 

 

 

 

 

 

 

 

 

 

 

 

 

 

 

 

 

 

 

 

 

 

 

 

 

 

 

 

 

 



社团活动 1：室内(摄影工作室拉片) 

         2：室外(学校活动、校外采风) 

 

 

  

 

 

社团活动场所拥有多样的器材和各类摄影书籍 

 

 

 

 

 

 

 

 

 

 

 

 

 

 

 

 

 

 

 

 

 

 

 



校园摄影评比 

     

 

获奖时间 获奖内容 获奖等第 

2015 年 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 优秀奖 

2016 年 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 优秀奖 

2017 年 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 优秀奖 

2017 年 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 三等奖 

2017 年 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评比 二等奖 

2018 年 苏州市文明风采大赛 一等奖 

2018 年 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 二等奖 

2018 年 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评比 二等奖 

2018 年 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评比 二等奖 

2018 年 苏州市心理微电影评比 二等奖 

 

 

 

 



 

 

 

 

 

 

 

 

 

 

 

 

 

 

 

 

 

 

 

 

 

 

 

 

 


